
1

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3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子公司重整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2025年9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被申请破产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5-092），公司及控股二级子公司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扬州棒杰”）收到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法院”或“扬州经开区法院”）送达的《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通知书》[（2025）苏1091破申16号之一]等材料，获悉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以扬州棒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

值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扬州棒杰进行预重整。

2、2025年9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子公司预重整

申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4），法院裁定受理上述预重整申请。

3、2025年11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收到法院指定管理人决定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1），法院指定北京天达共和（南京）律师事务所、

中瑞岳华税务师事务所江苏有限公司、上海再生律师事务所联合体与江苏联盛律

师事务所担任扬州棒杰预重整阶段联合管理人(以下简称“预重整管理人”)。

4、2025年11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预重整启动债权申报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115），预重整管理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扬州棒杰预重整

相关工作，就扬州棒杰预重整债权申报事项发出债权申报通知。

5、2025年12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法院同意子公司在预重整期间

进行借款的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8），法院同意债务人扬州棒杰在预重

整期间为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维护重整价值对外借款。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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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扬州棒杰于近日收到扬州经开区法院送达的（2025）苏1091破申16号《民事

裁定书》，法院于2026年1月30日裁定受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扬州

棒杰的重整申请。本次裁定受理尚未指定管理人。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法院裁定受理子公司重整的基本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负责人：李泰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674869183M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2008-04-30

主营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政府债券；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

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代理保险业务（按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经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并经上级行授权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申请人与公司、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二）申请人对公司及子公司债权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9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8），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诉扬州棒杰、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05民初498号），涉案金额为39,021.38万元。案

件的背景情况为：2023年6月29日，扬州棒杰因生产经营需要，向兴业银行申请

50,000万元项目贷款，双方签订编号为11202S123209《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同

日，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编号11200S123208A001《最高额保证合同》。2023年12

月15日，扬州棒杰与兴业银行签订编号11200S123208B001《最高额抵押合同》。

现兴业银行因扬州棒杰违反合同约定逾期还款，宣布合同项下所有应付款项全部

立即到期。并主张公司对扬州棒杰应承担的全部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申请破产重整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扬州棒杰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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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91MAC5PBE41Q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12月16日

注册地址：扬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朴席镇建朴路6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

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工程管理服务；光

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电池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

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池制造；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公司直接持股0.9901%，通过控股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间接持股67.3537%，其为公司的控股二级子公司

2、扬州棒杰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46,694,228.92 1,348,816,061.43

负债总额 2,616,299,791.92 2,695,730,937.74

所有者权益 -369,605,563.00 -1,346,914,876.31

项目 2024 年度（经审计） 2025 年 1 月至 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28,224,588.68 0

利润总额 -714,072,719.83 -977,309,313.31

净利润 -714,072,719.83 -977,309,313.31

3、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76,731,971.37 2,160,485,359.48

负债总额 3,055,472,717.85 3,000,437,547.36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299,844,874.14 -607,317,1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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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度（经审计） 2025 年 1 月至 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05,524,906.30 414,357,541.51

利润总额 -782,937,235.88 -1,057,609,566.63

净利润 -787,302,485.69 -1,058,238,101.00

二、《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6年1月30日，扬州经开区法院作出（2025）苏1091破申16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受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扬州棒杰的重整申请，裁定书

简要内容如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二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

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扬州棒

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未

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一）已披露的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116），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苏州青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计划在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5年12月25日至2026年3月25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

后总股本的0.89%）。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二）其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

股东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日，除了已披露的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外，公司暂未获

悉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存在

增减持计划。若相关股东、相关人员未来拟实施股票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子公司被申请破产重整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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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或者有明显丧失清

偿能力可能的，债权人有权依法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重整程序

以挽救债务人企业，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

本次裁定受理尚未指定管理人，后续公司及扬州棒杰将配合法院及管理人推

进相关重整工作，公司将依法行使股东和债权人权利，在平衡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的前提下，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同时将积极争取有关方面

的支持，实现重整工作的顺利推进，维护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和股东借款的价值。

虽然目前法院裁定扬州棒杰进入重整程序，但在重整事项推进过程中，仍存

在重整计划表决未能通过，重整计划表决通过后未获得法院批准，以及重整计划

获得法院批准后无法执行等可能，扬州棒杰后续重整事宜尚具有不确定性，存在

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

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扬州棒杰为公司核心子公司及光伏业务重要经营平台，若重整得以成

功实施，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健康发展。由于扬州棒杰

重整计划尚未确定，重整进程及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重整结果，依

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三）扬州棒杰金融负债敞口本金余额约6.3亿元，金融负债全部都由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扬州棒杰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导致公司存在履行全部

担保义务的风险。

（四）上市公司直接和间接向扬州棒杰投资5.05亿元，已全部实缴到位。本

次扬州棒杰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导致公司存在对外股权投资无法收回的风险。

（五）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对扬州棒杰提供资金支持金额约6.5亿元，是扬

州棒杰的重要债权人之一。本次扬州棒杰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导致公司存在其

他应收款无法收回的风险。

（六）本次扬州棒杰进入重整程序，由于其所涉债务较多，在重整阶段债权

申报及调查过程中，上市公司可能面临基于债务确认而产生的其他风险。此外，

扬州棒杰最终的重整方案将以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为准，上市公司可能面临

基于最终重整方案而产生的其他风险。

五、其他风险提示

（一）2025年12月5日，上市公司收到债权人苏州环秀湖逐光企业管理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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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环秀湖逐光”）的《告知函》，环秀湖逐光以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华中院”）提交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的材

料。2026年1月5日，公司收到金华中院作出的（2026）浙07破申1号《决定书》、

（2026）浙07破申1号之一《决定书》，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浙江京衡

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详见公

司于2026年1月6日披露的《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截至目前，公司预重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具体情况请关注后续公司预重

整事项的相关进展公告。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无论公司是否

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后续若收

到法院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九）项规定，若法院裁定

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2026年1月31日，公司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6-01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5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90,015.51万元至-60,015.51万元(未经审计)；预计2025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0,000万元至–90,000万元(未经审计)，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8,000万元至-78,000万元(未经审

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存在2025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6年1月3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

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无缝服装业务及光伏业务。2024年度，公司无缝

服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6.20亿元（经审计），占公司营业收入的56.06%；光伏业

务实现营业收入4.52亿元（经审计），占公司营业收入的40.86%。2025年前三季

度，公司无缝服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99亿元（未经审计），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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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9%。公司深耕无缝服装业多年，多年来与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客户及大型零售

商、采购商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上市公司进入预重整程序，相关风

险可能会波及无缝服装板块，可能会对公司无缝服装板块的经营业绩及股权归属

等方面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鉴于该

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及董事会特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2 日


